
证券代码:600018�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4-046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港集团”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议案》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拟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董事

会同意上港集团以现金形式按每股不高于人民币

16.57

元的价格认购不超过

10000

万股上海

银行定向增发的股份。 董事会同意授权上港集团总裁全权负责办理本次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

发股份的相关事项。

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

为准

,

并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

关于本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

同意

7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关联董事陈戌源先生、管一民先生回避表决。

)

二、《关于同意

<

发行对象董事会通过并由董事长签名的声明与承诺函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发行对象董事会通过并由董事长签名的声明与承诺函》

,

并同意由董事长进

行签署。

同意

7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关联董事陈戌源先生、管一民先生回避表决。

)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018� � �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4-047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港集团拟参与上海银行定向增发

,

该事项尚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

核准后方可实施

,

上港集团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为准

,

并经银行业

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定向增发不超过

7

亿股股份的议

案。 股东大会同意上海银行拟向不超过

200

家的特定对象定向增发不超过

7

亿股股份

,

股份类

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拟定为人民币

16.57

元

/

股

(

该价格尚待上

海银行就本次定向增发事宜另行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5.99

亿元。 上海银行于

9

月向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港集团”

)

发出

《定向增发股份认购意愿征询函》。上港集团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上港集团

以现金形式按每股不高于人民币

16.57

元的价格认购不超过

10000

万股上海银行定向增发的

股份。 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本次发行的股份尚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

准后方可实施

,

上港集团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为准

,

并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港集团目前持有上海银行普通股

2.982

亿股

,

占

6.34%

股比

,

位列上海银行股东第三位。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先生担任上海银行董事职务、 上港集团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担任上海

银行的独立董事职务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港集团目前持有上海银行的股份比例为

6.34%,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先生担任上海银

行董事职务、上港集团独立董事管一民先生担任上海银行的独立董事职务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

范一飞

注册资本

:47.04

亿元

(2013

年

,

上海银行定向增发

4.7

亿股普通股

,

募集资金

65.33

亿元。 募

集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前全部到位。

2014

年

1

月

28

日

,

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同意上海

银行注册资本由

42.34

亿元变更为

47.04

亿元。

2014

年

2

月

26

日

,

上海银行完成营业执照的工

商变更登记工作。

)

主营业务

:

从事银行业及有关的金融服务

,

主要包括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

;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

从事同业拆借

;

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管箱服务

;

提供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

;

经

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

:

前五大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

: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17.32%);

西班牙桑坦德

银行有限公司

(7.20%);

上港集团

(6.3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30%);

上海商业银行有限

公司

(3.00%)

。

上海银行与上港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都是独立的。

上海银行是

1996

年从原上海市

98

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和上海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社改制

而成的

,

是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城市商业银行之一

,

并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第一家引进境外投资

者

,

且率先获准实现跨区域发展。 目前已经在宁波、南京、杭州、天津、成都、深圳、北京、苏州、无

锡、绍兴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

上海银行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已经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 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１１５４．９９ ９７７７．２２ ８１６９．０４ ６５５８．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０５３２．７４ ９２１４．０２ ７７４６．３２ ６２０５．２４

资产净额

６２２．２５ ５６３．２０ ４４２．７２ ３５２．７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１３２．４２ ２１４．６７ １７２．９０ １４１．６２

净利润

５８．９８ ９３．６０ ７５．１７ ５８．０７

注

:

由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上海银

行财务报告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401727

号”审计报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上海银行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上海银行拟向

不超过

200

家的特定对象定向增发不超过

7

亿股股份

,

股份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

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

元

,

发行价格拟定为人民币

16.57

元

/

股

(

该价格尚待上海银行就本次定向增发事宜另

行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

。 上海银行于

9

月

9

日向上港集团发出《定向增发股份认购意愿征

询函》。 上港集团拟以现金形式按每股不高于人民币

16.57

元的价格认购不超过

10000

万股上

海银行定向增发的股份。 此次交易尚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实

施

,

上港集团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为准

,

并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

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上海银行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上海银行核心一级

资本金

,

提高资本充足率。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上港集团拟以现金形式以按每股不高于人民币

16.57

元的价格认购不超过

10000

万股上

海银行定向增发的股份

,

此次认购的股票将按照相关规定自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出售不转让。 此次交易尚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实施

,

上港集团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为准

,

并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

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截至本公告日

,

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维护了上港集团目前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地位及影响力

,

符合上港集团多元

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鉴于上海银行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

经营质量较优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根据

所持有的股份比例

,

为上港集团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六、审议程序

2014

年

10

月

16

日

,

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议案》

(

关联董事陈戌源先生、管一

民先生回避表决

)

。

独立董事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1

、公司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戌源、管一民先生回

避表决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3

、鉴于上海银行具有良好的成长性

,

经营质量较优

,

同时参与上海银行的定向增发

,

符合上

港集团多元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

为维护上港集团目前在上海银行的股东地位及影响力

,

我们一

致同意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关联交易事项。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

上港集团认购上海银行本次发行的股份尚需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后方可实施

,

上港集团最终认购数量和认购价格以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为准

,

并经银行业监督

管理部门等有权监管部门核准。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4-4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以通

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票

１３

票，实收表决票

１３

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以“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暂时闲置的

２２．２１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4-4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

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暂时闲置的

２２．２１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4-4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５２８

号”《关于核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广传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１

，

６０６

，

４５９

股新股， 发行价格每股

１３．１９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

，

２９７

，

１８９

，

１９４．２１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７３

，

０６８

，

６６９．６１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２－２３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制定了专户

存储制度，并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募集资金用于“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

改造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等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利用募集资金量

１

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实现全

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

湖南有线

３

，

７２７

，

３２９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７２７

，

３２９

，

２００．００

２

偿还银行贷款 电广传媒

１

，

５６９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４５

，

７３９

，

４６９．６１

合计

５

，

２９７

，

１８９

，

２００．００ ５

，

０７３

，

０６８

，

６６９．６１

二、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

改造项目”以暂时闲置的

２５．３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２５．３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三、本次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基本情况

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大利益，根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建设下

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暂时闲置的

２２．２１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前，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

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证券投资。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

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２２．２１

亿元补充流

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没有超过

１２

个月，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２２．２１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最

大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以“建

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暂时闲置的

２２．２１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４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廖陆凯核查后认为：电广传媒以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

２２．２１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电广传媒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

月，没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兹

同意电广传媒以暂时闲置的

２２．２１

亿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时间不超过

１２

个

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４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意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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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滇池路

１４１７

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２１

，

８６９

，

７８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３．９３％

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４７

，

１８９

，

８９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１８％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他盛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２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７

人，出席

２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在任高管

２

人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股）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股）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股）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吸收

合并全资子公

司云南云天化

国际化工有限

公司的议案

７６８

，

８２９

，

６３２ ９９．９７ ２０７

，

１５０ ０．０３ ２２

，

９００ ０．００

是

２

关于公司担保

变更的议案

７６８

，

７２１

，

３３２ ９９．９６ ２３１

，

４５０ ０．０３ １０６

，

９００ ０．０１

是

３

关于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云南

天安化工有限

公司增加

３

亿

元对外融资担

保的议案

７６８

，

７３６

，

６４７ ９９．９６ ２１６

，

１３５ ０．０３ １０６

，

９００ ０．０１

是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以下股份的股

东）进行单独计票。

计票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股）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股）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股）

弃权

比例

（

％

）

１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

全资子公司云南云

天化国际化工有限

公司的议案

８８

，

６５０

，

０７８ ９９．７４ ２０７

，

１５０ ０．２３ ２２

，

９００ ０．０３

２

关于公司担保变更

的议案

８８

，

５４１

，

７７８ ９９．６２ ２３１

，

４５０ ０．２６ １０６

，

９００ ０．１２

３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云南天安化工

有限公司增加

３

亿

元对外融资担保的

议案

８８

，

５５７

，

０９３ ９９．６４ ２１６

，

１３５ ０．２４ １０６

，

９００ ０．１２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伍志旭、刘涛律师与

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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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

国际化工有限公司的债权人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依法定程序对全资子公司云南

云天化国际化工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４－０４４

号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收到本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债权人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本公司仍将按照相关

债权文件的约定按时偿还债务。

本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１．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２．

联系方式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１４１７

号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６５０２２８

联系人：曹再坤 张攀英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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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丁建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寇光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青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８

，

３６２

，

７７９

，

７０７．５３ ３１

，

１４３

，

６７８

，

７６０．３０ ２３．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０

，

２７７

，

９５５

，

３９３．４２ ９

，

６７７

，

９２４

，

３１４．５１ ６．２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

，

００１

，

１５６

，

７２６．０３ ２

，

４３１

，

０１１

，

５２６．１８ ６４．５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６０

，

２００

，

６３６．８２ １５

，

３７４

，

２２２

，

３３０．９６ １５．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０９７

，

８５８

，

９３３．１２ ２

，

３３６

，

７７５

，

２９１．６９ －１０．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

，

０００

，

８１２

，

５２６．３２ ２

，

２４３

，

０８９

，

４５５．４１ －１０．８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８５ ２６．５５

减少

５．７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９７ １．０８ －１０．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 －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５８

，

５８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

，

０９１

，

８８０

，

３１７ ５０．５０ ０

质押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

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７９

，

１４２ ２６

，

８３９

，

８２６ １．２４ ０

未知 未知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０ ２５

，

２５４

，

５８５ １．１７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

－

重阳对冲

１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８５１

，

０００ ２５

，

１９９

，

０００ １．１７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４９

，

９９４ ２１

，

３９９

，

９９４ ０．９９ ０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

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８

，

９９６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

，

９９４

，

９３８ １４

，

６１７

，

２４４ ０．６８ ０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０ １４

，

４２５

，

２７８ ０．６７ ０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

证券投资基金

０ １２

，

９９０

，

４１５ ０．６０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９１

，

８８０

，

３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９１

，

８８０

，

３１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

，

８３９

，

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８３９

，

８２６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５４

，

５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２５４

，

５８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重阳对冲

１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２５

，

１９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１９９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３９９

，

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

，

３９９

，

９９４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４

，

６１７

，

２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６１７

，

２４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１４

，

４２５

，

２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４２５

，

２７８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９９０

，

４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９９０

，

４１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３３

，

５２５

万元，增长

３１．５５％

，主要为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尤其是

收款账期较长的海外销售增加，导致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较多所致。

２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９

，

１４０

万元，增长

１０６．００％

，主要为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能

源贸易有限公司尚未收到的出口退税款。

３

）存货较期初增加

９５

，

８６３

万元，增长

４２．３２％

，主要为万华烟台工业园项目准备投产提

前储备原料，且上年年末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大修导致的在产品

ＭＤＩ

等存货较

少，导致本期存货增加较多所致。

４

）长期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５

，

０８２

万元，增长

３８．２７％

，主要为员工的购房借款增加所致。

５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６２９

，

３０９

万元，增长

７７．５９％

，主要为万华烟台工业园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６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１

，

２２７

万元，增长

８９．４４％

，主要为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热

电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宁波榭北热电有限公司的开办费增加所致。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

６

，

１７２

万元，增长

４１．３６％

，主要为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项目金额增加所致。

８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７３

，

６０５

万元，增长

３６．９２％

，主要为随着万华烟台工业园项目采

购金额增加，应付票据也相应增加。

９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５１

，

６９４

万元，下降

１８７．８１％

，主要为期末增值税进项税留抵额较

多所致。

１０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２２

，

４９１

万元，增长

１２２．５１％

，主要为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

销售有限公司向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且公司本期计提的大修费和运费增加

所致。

１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

７４

，

４７０

万元，增长

５８．００％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１２

）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４７９

，

５６５

万元，增长

６０．７７％

，主要为公司工程项目所需长期资

金增加，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

１３

）专项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３７

万元，为子公司万华化学（佛山）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技

术研发本期使用科技研发经费所致。

１４

）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

１

，

９４３

万元，增长

６４．６６％

，主要为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增加所致。

１５

）专项储备较期初增加

８５

万元，为子公司万华化学（北京）有限公司尚未使用的安全生

产费用。

１６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

，

２１０

万元，增长

３８．３０％

，主要为本期美元升值且上年同

期贬值，影响本期美元借款的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１７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４０６

万元，增长

３８．４２％

，为本期应收账款增长幅度

大于上年同期应收账款增长幅度，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应增加。

１８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０

万元，为上年同期子公司万华化学（北京）有

限公司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转出公允价值变动，以及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１９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０

万元，增长

９１．５２％

，主要为上年同期子公司万华化学

（北京）有限公司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投资损失所致。

２０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７

，

８３０

万元，增长

４７．３２％

，主要为随着子公司万华化学

（宁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及科研项目的结束并转入稳定生产阶段，公司长远定位万华化学

（宁波）有限公司为生产基地，不再承担科研任务，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企业所得税

税率调整为

２５％

所致。

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７

，

０１５

万元，增长

６４．５９％

，主要为

本期应收票据贴现业务所致。

２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５７

，

７０３

万元，下降

８２．０１％

，主要为

万华烟台工业园项目的付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２

，

７５１

万元，增长

１４１．１３％

，主要为

本期取得的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欧洲匈牙利布达佩斯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收购了匈牙利

ＢｏｒｓｏｄＣｈｅｍ

公司

９６％

的股权， 由于

ＢｏｒｓｏｄＣｈｅｍ

公司 （以下简称

＂ＢＣ

公

司

＂

）与万华化学形成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华实业

＂

）承

诺

＂

在

ＢＣ

公司的运营状况显著改善以后（包括但不限于预计未来

１２

月不会出现正常性的经

营性亏损、

ＢＣ

公司具备可持续性经营条件）的

１８

个月内，万华化学有权要求万华实业提出以

适当的方式解决

ＢＣ

公司与万华化学业务合并的议案； 同时万华实业承诺在

ＢＣ

公司的运营

状况显著改善以后的

１８

个月内，提出以适当的方式解决与万华化学业务合并的议案，且在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时，万华实业将予以回避表决。

＂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

号公

告。

上述承诺在履行期限内，截止目前还未达到需要履行承诺的条件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部分业务进行了追溯调整，将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的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末账面价值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合并

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公司在其他方面没有涉及准则变动需要进行会计调整的事

项。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红塔创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

５％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的说明

公司对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股权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执行新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转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列报，对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等其他报表项目无影响。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 2014-25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丁建生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公司

４

名监事收悉全套会议资料，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法定

人数，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赞成票

１１

票，反

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

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公司

拟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

１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

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将在“长期股权投

资———红塔创新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核算

的股权投资，追溯调

整至“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

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

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

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

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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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4-033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股票（证券简称：嘉欣丝绸，证券代码：

002404

） 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1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已经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了《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4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10%～40%

，变动区间为

6,237.08～9,702.13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对

2014

年

1-9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发生变化。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中冠 A、中冠 B� � � �编号：2014-0689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中冠

A

、中冠

B

，

股票代码：

000018

、

200018

）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

10

月

16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

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10

月

15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目前上述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

、本公司及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经履行上述关注、核实程序后，确认除已披露的《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等相关公告

事项外，本公司及

5%

以上股东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在《

2014

年半年报》中披露，预计

2014

年

1-9

月，公司盈

利约

0-100

万元左右（业绩预告未经过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2014

年三季报中

披露。

3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5

日披露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 此预案还须经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

*

ST霞客 公告编号：2014-080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

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10

月

9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债权人公司控股

子公司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公司重整。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7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接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事项

的裁定书。该债权人的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

及时披露重整申请的相关进展情况。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出现债务危机，公司正在筹划解决方案，相关事项

尚未确定，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ST

霞客

"

、 证券代码

"

002015"

）价格大幅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17日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万华化学 股票代码:600309

第三季度

报告


